
附件5
各申报方向支撑材料

一、建设直播电商园区
支持内容及标准：支持市场主体聚焦服务首都乡村振兴、融合高大尚平谷发展路径、汇聚全球品质尖货、引领高品质生活，建设“一站式”直播基础设施，打造主题鲜明、特色突出的直播电商园区。对新建电商园区（基地）[footnoteRef:0]实际使用面积达3000平米（含）以上，其电商经营企业入驻面积率达60%及以上，且年网络零售额[footnoteRef:1]5亿元及以上、投资额不少于200万元的，按照园区投资额的30%给予一次性资金扶持，最高不超过200万元。 [0:  新建电商园区（基地）：需在2025年1月后成立，由独立主体运营，发挥电子商务企业的集聚和辐射效应。]  [1:  年网络零售额：指签约入驻园区的所有企业和运营主体年度网络零售额的总数。] 

支撑材料：
1.项目建设相关材料。包括项目名称、建设方向、建设性质（新建或改建）、实施建设地址、具体建设内容及规模、项目申报时已完成建设内容和投资情况，下一步项目计划建设主要内容及投资概算情况、预期取得的成效、建设约束性指标建设成效。开工、竣工验收等相关证明材料。
2.项目如需规划、发改、住建等审批手续的，应手续齐全，需提供有关批复证明材料。改造自有房屋的项目，提供房屋产权证明；改造租赁房屋的项目，需提供房屋租赁合同、协议或镇级（含）及以上的说明、证明。
3.入驻园区（基地）企业的列表、签约合同、运营情况，各企业年度网络零售额证明材料。
4.投资额证明材料。包括租金、软硬件设备购置及升级改造、技术服务费用（不含支付佣金和营销推广费用）等投资。
二、培育产业示范基地
支持内容及标准：鼓励市场主体主动对接主流平台，对获得市级特色直播电商示范基地认定的，按照实际发生的房屋租赁、装修、购置设施设备等费用的30%给予扶持，单个企业最高不超过30万元；对获得商务部认定称号的，在上述条款基础上再给予一次性20万元奖励。
此项与第一项建设直播电商园区可重复享受。
支撑材料：
1.获得认定的证明材料；
2.实际发生的房屋租赁、装修、购置设施设备等费用合同、支出凭证、发票及银行回单等材料。
三、完善直播电商载体
支持内容及标准：支持直播电商基地改造，完善选品中心、共享及定制直播间、培训基地、信息化建设等配套设施和服务，着力培育示范效应好、带动作用强、市场影响大的项目。对经区商务部门认定的公共性、基础性、服务性的电商产业项目给予经费支持，包括电商产业推广（含线上线下专业会展、创业创新大赛、对外宣传、商协会活动等）以及认定的电商公共服务中心、电商大数据等项目，单个项目按照实际费用的50%给予具体承办单位最高不超过30万元的一次性资金扶持。
此项与第一项建设直播电商园区不可重复享受。
支撑材料：
1.项目相关材料。包括项目活动方案、实施成效，项目公共性、基础性、服务性的体现情况；
2.实际发生的软硬件设备购置及升级改造、宣传推广、技术服务费用等合同、支出凭证、发票及银行回单等材料。
四、数字农业+产地直播
支持内容及标准：依托平谷区特色农业，运用5G、物联网、数字孪生等数字技术，鼓励建设数字农业生产直播中心、数字农场直播营销中心、数字农科创新孵化中心，构建从农场到消费者的全产业链数字农业直播场景，打造数字农业特色直播基地。鼓励直播电商企业参与“名特优新”农产品线上销售，积极开展“田间地头”直播，带动农村地区增产增收。对从事农特产品网络直播销售的企业、专业合作社等组织，年网络零售额500万元以上的，给予5万元奖励，每增加网络零售额100万元，再奖励1万元，单个企业最高不超过50万元。
年网络零售额指销售的平谷区农特产品，包含平谷各类“土特产”；网络零售额则参照国家统计部门相关指标说明。
支撑材料：
1.网络零售额相关证明材料，包括平台销售产品数据等。
五、数字商贸+商圈直播
支持内容及标准：推动传统商贸企业数字化转型，运用数字技术推进商圈、商贸综合体、步行街、旅游景区、田园综合体、休闲娱乐场所等直播场景化建设和直播内容再造，建设线上线下互动引流的消费体验性直播中心，打造“网红潮流打卡基地”。支持电商平台、直播平台、特色直播电商基地、直播服务机构、商贸流通企业在平谷区开展有特色、有亮点、有影响力、附加值高的电商活动。对设立展现平谷特色专区且投入费用（含场租、搭建、宣传推广）不低于30万元的，根据活动成效按照每年不超过审定投入费用的30%择优给予支持，累计支持不超过50万元。
支撑材料：
1.项目相关材料。包括项目活动方案、实施成效等；
2.网红潮流打卡基地或电商活动实际发生的场租、软硬件设备购置及升级改造、宣传推广、技术服务费用等合同、支出凭证、发票及银行回单等材料。
六、数字科技+智能直播
支持内容及标准：鼓励数字化场景应用，通过扩大数字消费产品供给、培育数字人主播、创建数字直播基地等途径，打造全方位、多场景、沉浸式体验数字生活消费新场景，加快数字赋能促进消费升级。对企业应用新技术开发沉浸式消费场景、促进消费成效突出并具有可推广价值的，按其实际投资额的20%给予资助，累计不超过50万元。
支撑材料：
1.项目相关材料。包括项目活动方案、实施成效、所有权归属情况等；
2.实际发生的软硬件设备购置及升级改造、宣传推广、技术服务费用等合同、支出凭证、发票及银行回单等材料。
七、招引挖潜优质企业
支持内容及标准：围绕“人、货、场”核心要素，鼓励直播电商产业化发展，建立完备的集货体系，打通设计研发、生产制造、品牌打造、线下网点、仓储物流体系建设等产业链各环节。对具有集中研发、设计生产、运营决策、集中销售、财务结算等管理服务职能并正常开展业务的企业、其他市场主体，从其纳入统计平台起，网络零售额当年同比增速不低于全市平均增速的，且网络零售额超过2000万元的批零企业，给予3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，每增加1000万元再奖励5万元，最高不超过50万元。
该项与第四项数字农业+产地直播不重复享受。
支撑材料：
1.网络零售额相关证明材料，包括平台销售数据等。
八、培育孵化明星主播
支持内容及标准：鼓励开展头部主播引流、达人主播培育孵化、明星主播IP打造、品牌自播专项扶持、素人店播成长激励、虚拟主播创新应用等行动，给予相应奖励。按照直播带货额等标准，每年评选“平谷电商明星”20名，每人给予3-10万元奖励；对平谷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重大的直播电商人才，通过“一事一议”的方式认定并给予奖励。
针对直播新人和网红主播，分别从销售业绩、创新能力、服务质量、社会贡献等多个方面进行综合评定，通过以下流程进行评选。
1.申报阶段：参评对象提交申报材料，包括个人简介、经营业绩、创新成果、服务案例等。
2.初审阶段：由专业评审团队对申报材料进行初步审核，筛选出符合评选标准的候选对象。
3.评审阶段：组织专家评审团对候选对象进行深入评审，可以通过现场答辩、实地考察等方式进行。
4.公示阶段：将评审结果公示于相关网站或媒体上，接受社会监督。公示期间可以设立投诉渠道，对异议进行处理。
5.认定与表彰阶段：经过公示无异议后，正式认定电商明星，后期通过相关活动举行表彰大会进行颁奖。
9、 聚集引进MCN机构
支持内容及标准：培育引进一批熟悉市场运作、选品包装、引流获客、个性定制等智能化服务的“头部、领军”MCN服务商。对新注册的MCN直播服务商，为平谷区内企业年带货销售额达到1000万元、3000万元、5000万元的分别给予MCN机构5万元、15万元、30万元的奖励，每家MCN机构最高奖励30万元。
支撑材料：
1.MCN机构与主播签约材料；
2.企业全平台的销售数据证明材料，销售数据仅限于为平谷区内企业带货的销售额。
十、开展技能培训
支持内容及标准：举办具有影响力的直播电商大会、主播带货大赛、公益大讲堂、直播电商培训、特色直播展览等活动。对经区商务部门认定的电商培训（服务）机构或区人力社保部门审批的具备电商培训资质的培训机构，组织电商相关工种培训课时每场不少于40学时，且每场培训人数不少于50人的，按照实际培训费用（含师资邀请、场租、设备租赁等）的50%标准予以补助。每场培训补助最高不超过2万元，单个机构全年累计的培训补助最高不超过20万元。
支撑材料：
1.培训机构资质或认定材料；
2.单场培训开展情况材料，不限于培训名单、签到表、课程记录、视频等；
3.培训实际投资的合同、支出凭证、发票及银行回单等材料。
十一、强化产业链条
支持内容及标准：鼓励发展平台经济，推动直播电商产业集群发展，全方位链接选品供应、营销策划、技术应用、模式创新、品牌培育、流量运营、仓储物流等全链条服务资源，实现企业数据驱动、资源高效整合和项目联动孵化。引进直播电商平台、MCN机构等专业运营商落户，鼓励其在平谷区注册登记并开展品牌直播业务、提供直播配套服务，吸引直播电商产业链相关企业入驻，形成直播电商产业生态链。对年网络零售额首次达到500万元以上的批零企业，按照线上业务实际投入的30%给予不超过5万元的资金支持。
该项与第四项数字农业+产地直播、第七项招引挖潜优质企业不重复享受。
支撑材料：
[bookmark: _GoBack]1.提供年网络零售额达500万的证明材料。
2.线上业务投入证明材料，不限于软硬件设备购置、宣传推广、技术服务费用等合同、支出凭证、发票及银行回单等材料。
十二、强化物流服务
支持内容及标准：大力发展现代物流，鼓励平谷区物流企业对直播电商给予支持，切实降低快递等物流成本。支持建设改造一批区级物流配送中心和乡镇街道快递物流站点，完善仓储、分拣、包装、装卸、运输、配送等设施，包括装修改造、设施设备购置、软硬件建设升级等，资金支持比例不超过项目审定实际投资额的50%，最高不超过50万元。
支撑材料：
1.项目相关材料，包括物流配送中心和物流站点实施方案、实施成效；
2.实际发生的装修改造、设施设备购置、软硬件建设升级等费用等合同、支出凭证、发票及银行回单等材料。
十三、强化金融支持
支持内容及标准：对符合资质认定的直播电商企业发展壮大提供融资支持，年网络零售额达到500万元（纳统企业）以上、增速在10%以上的电商企业获得的自用发展经营（设备、人员、拓展业务等）的商业贷款，经第三方评审机构认定后，可享受基准利率50%的贴息补助，每家每年最多不超过20万元，助力解决融资难、融资贵问题。
支撑材料：
1.年网络零售额达500万、增速在10%以上的证明材料；
2.企业商业贷款相关材料，包括合同、凭证、银行回单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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